
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受上海市

财政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委托，对“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闵行

院区项目财务监理”进行国内公开招投标采购，特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合格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其他资质要求：

3.1 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取得资质证书五年及以上）和会计事务所资质（成立

五年及以上）。

3.2 本项目财务监理小组至少配备注册造价工程师 2 人（土建、安装各 1 人），注册会

计师 1人（造价咨询公司如无注册会计师，应与会计事务所组成联合体投标）。

3.3 本项目接受联合投标。

3.4 本项目面向大、中、小、微型等各类供应商采购。

3.5 本项目总采购预算为 227 万元人民币，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不予接受。

3.6 凡是此前已接受招标单位或其他相关方的委托或聘请，为本项目的准备或实施提供

过与财务监理工作内容有关的各类咨询服务公司均无资格参加本次投标。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闵行院区项目财务监理

2、招标编号：SSHCCAC2019C009

3、预算编号：00-19-48429

4、项目主要内容、数量及要求：

本项目的全过程财务监理工作，内容包括从项目立项获批复后至通过政府审计、竣工财

务决算及账面资产完成移交期间，全过程的资金监控、财务监理、投资控制（包括按工程价

款结算审核）及绩效评价工作，具体项目内容、招标范围及所应达到的具体要求，以招标文

件相应规定为准。本项目的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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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闵行院区项目 42348 0 42348

5、服务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古美南社区 S11-0602 单元 125b-05 地块

6、服务期限：从项目立项获批复后至通过政府审计、竣工财务决算及账面资产完成移

交期间可能发生的财务监理等所有事宜。

7、采购预算金额：227 万元（国库资金：227 万元；自筹资金：0元）

8、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情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2、招标文件购买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6:00[休息 3 日（含）以上的节假日除外]

购买招标文件地点：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四川北路 1717 号 25 楼）

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300 元（售后不退）。

投标方可以在“上海市政府采购网”(www.zfcg.sh.gov.cn)上查看相关招标信息。

凡愿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应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获取招标文件，逾期不再办

理。未按规定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将被拒绝。

注：购招标文件时请携带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副本（需提供获得甲级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资质满五年的证明、会计事务所成立满五年的证明）、近 3 年类似工程业绩证明（合

同）、联合体协议等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报名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投标人须保证报名及获得招标文件需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

如因投标人递交虚假材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四、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地点：

1、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201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 )9:30，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递交

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2、开标地点：上海市四川北路 1717 号 25 楼会议室。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以上信息若有变更我们会通过“上海政府采购网”通知，请供应商及时关注。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

上海市财政局

地 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800 号

联系人：王贝

电 话：54679568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地 址：康定路 2 号

联系人：徐诚

电 话：52130011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地 址：上海市北京东路356号

联系人：潘阳

电 话：63609092

采购代理机构：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四川北路 1717 号 25 楼

邮 编：200080

联系人：师洋、徐舒宜

电 话：63279000*829

传 真：63279111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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